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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环规〔2024〕2号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
市交通委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扬尘在线监测数据

执法应用规定》的通知

各区生态环境局、建设管理委、交通委、房屋管理局，各有关单

位：

为加强对扬尘污染排放的监管，规范扬尘在线监测数据的执

法应用，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、市交通委修订

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上 海 市 交 通 委 员 会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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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《上海市扬尘在线监测数据执法应用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

2024年 3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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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扬尘在线监测数据执法应用规定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加强对扬尘污染排放的监管，规范扬尘在线监测数据的执

法应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上海市环境

保护条例》《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和生态环境部《环境监

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（定义）

本规定所称扬尘在线监测设施，是指对易产生扬尘的建筑施

工、物料存放、混凝土搅拌、码头物料装卸等过程（以下简称施

工或作业期间）产生的颗粒物质量浓度进行连续自动监测，并具

备数据传输、存储、分析和处理功能的仪器。

第三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规定适用于本市范围内在建工程（包括建筑工地、市政

工程、交通工程等）、混凝土搅拌站、易扬尘干散货码头堆场等

扬尘开放源的扬尘在线监测设施运行及其在线监测数据应用于

环境执法的管理。

第四条（扬尘在线监测设施的运行管理）

（一）排放扬尘的在建工程、混凝土搅拌站、易扬尘干散货

码头堆场等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易扬尘单位”）应当根据本市住建、

交通部门的要求，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安装和运行在线监测设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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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易扬尘单位施工或作业期间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

得擅自拆除、闲置或者停止运行扬尘在线监测设施。

施工或作业完成后，确需拆除或停运设备的，易扬尘单位

应当事先通过生态环境部门的扬尘在线信息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

“管理平台”）向有管辖权的行业主管部门报告，并向所在区生

态环境部门报备。易扬尘单位应当自行或委托扬尘在线监测设施

运维单位（以下简称“运维单位”）在设备拆除或停运后 24小

时内通过管理平台完成注销手续。

（三）扬尘在线监测设施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使用的，易扬

尘单位应当在故障发生后 12小时内通过管理平台向有管辖权的

行业主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报告，并及时检修，保证在 48小

时内恢复正常运行。因特殊情况无法在 48小时内恢复正常运行

的，应当在 72 小时内更换备机并通过管理平台向行业主管部门

和生态环境部门报告。

第五条（扬尘在线监测数据的执法应用）

（一）扬尘在线监测设施及其传输系统正常运行时产生的扬

尘在线监测数据可以作为环境执法的依据。

（二）易扬尘单位对扬尘在线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

责。易扬尘单位应当自行或委托运维单位在每日 12:00前通过管

理平台完成前一自然日的扬尘在线监测数据初审工作，发现数据

异常的，应当在管理平台中报告情况和原因。易扬尘单位因自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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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逾期未提交初审结果，管理平台将视作初审无意见，并自动

提交数据至审核环节。

（三）根据《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》（DB31/964—2016），

扬尘在线监测数据以 15分钟均值作为基准，每日统计超标情况。

当日统计时段内，2 次及以上 15 分钟均值超过 2.0mg/m3，或 7

次及以上 15分钟均值超过 1.0mg/m3的，视为当日扬尘在线监测

数据超标。

（四）各区环境监测站根据扬尘在线监测数据审核规范，每

日 15:00前通过管理平台完成前一自然日扬尘在线监测数据的审

核，并对易扬尘单位提出的异常情况和原因进行确认。扬尘在线

监测数据经审核后即为有效数据。对超标数据，各区环境监测站

应在 2个工作日内向环境执法部门提供数据审核报告。

（五）各区环境执法部门收到超标数据审核报告后，应当在

15日内立案，并对涉嫌超标排放的易扬尘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并

制作笔录。现场应当重点检查以下内容：

1. 在线监测设施规范化情况；

2. 在线监测设施运行状况；

3. 在线监测设施运行、维护、检修、校准校验等记录；

4. 排放工况、扬尘防护措施实施情况与在线监测数据的相

关性。

经检查，在线监测设施正常运行的，按照《上海市环境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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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》有关扬尘排放超标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（六）易扬尘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扬尘在线监测设

施不正常运行，由市、区两级住建、交通部门按照《上海市环境

保护条例》《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有关规定处理：

1. 擅自拆除、闲置或者停运扬尘在线监测设施的；

2. 发生故障不能正常运行，且不按照规定报告或者修复的；

3. 其他造成在线监测设施不正常运行的情形。

（七）易扬尘单位或运维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视为弄虚

作假：

1. 未按照技术规范的要求设置监测点位的；

2. 对采样口周围采取人工遮挡、堵塞和喷淋等方式，干扰正

常监测的；

3. 违反技术规范的要求，对在线监测设施系统功能进行删

除、修改、增加、干扰，造成在线监测设施不能正常运行，或者

对在线监测系统中存储、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

除、修改、增加等操作的；

4. 未经申报擅自更改监测仪器质量浓度转换系数等重要参

数的；

5. 在线监测设施性能指标不符合《扬尘在线监测技术规范》

（DB31/T 1433—2023），或者运维人员未按照技术规范操作，

导致在线监测数据明显失真，或排放工况、设施运行与数据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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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异常的；

6. 在线监测数据不直接传输至管理平台的；

7. 其他弄虚作假，掩盖真实排污状况的行为。

运维单位弄虚作假的，由市、区两级生态环境部门按照《上

海市环境保护条例》有关第三方机构弄虚作假的规定予以处罚。

易扬尘单位自行或指使运维单位弄虚作假的，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有关排污单位弄虚作假的规定予以处

罚。

（八）易扬尘单位或运维单位存在阻挠现场检查人员进入现

场、不配合现场检查或者不按照要求提供资料等拒绝现场检查的

情形的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的相关规定予

以处罚。

第六条（其他）

（一）市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对各区扬尘在线监测数据执法

应用工作的指导，并每月调度各区扬尘在线监测数据审核和用于

处罚的情况。

（二）市生态环境、住建、交通等部门定期对执法应用情况

及设施运行情况进行通报，并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情况。

第七条（施行日期）

本规定自2024年3月15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2029年3月14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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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1

在建工程、混凝土搅拌站、
干散货码头堆场等扬尘在线监测数据审核规范

一、审核模式

数据审核采用管理平台自动审核与人工分级审核相结合的模式。

二、责任分工

2.1管理平台根据数据自动审核规则，每日凌晨 3:00前完成前一自然

日的扬尘在线监测数据自动审核工作。

2.2 易扬尘单位、各区环境监测站根据人工分级审核规则，分别完成

数据初审、数据审核工作。

2.2.1 易扬尘单位自行或委托运维单位每日 12:00前通过管理平台完

成前一自然日的扬尘在线监测数据初审工作，并报告数据异常情况及原

因。

2.2.2 各区环境监测站每日 15:00前通过管理平台完成前一自然日的

扬尘在线监测数据审核工作，并对易扬尘单位提出的数据异常情况进行确

认。

2.3 市环境监测中心每月开展对各区监测站的数据审核质量监督工

作。

三、数据自动审核规则

根据《扬尘在线监测技术规范》（DB31/T 1433—2023）的要求，管

理平台完成数据的自动审核并标注标识符，数据标识符应符合表 1要求。

表 1 数据标识符

数据类型 标识符

正常 N

设备校准 C

设备断开 D

仪器电源故障 P

超过仪器量程范围下限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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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仪器量程范围上限 +

低于全市国控点 PM2.5平均浓度二分之一 Q

开展计量检定或比对测试 J

数据有效采集率大于 90% >

数据有效采集率小于 90% <

风速大于 8m/s和雨、雪等天气条件 R

补传 A

对数据标识符具体情况说明如下：

3.1 有效分钟数据应标注表 1中的“正常”标识符。

3.2 当扬尘在线监测设施发生校准、断开或电源故障时，应标注表 1
中对应的标识符。

3.3 仪器量程由扬尘在线监测设施供应商提供，未提供的仪器量程依

据技术规范的要求，取 0.01～30mg/m3。

3.4 数据合理范围根据历史有效数据正常分布区间确定。

3.5 数据有效采集率是指 15分钟采集的有效分钟数据的比例。

3.6 当出现降水时，市区以徐家汇气象站气象数据为依据，郊区以本

区气象站气象数据为依据。

3.7 扬尘在线监测设施应每小时自动补传缺失的数据，标注表 1中对

应的标识符。

3.8 当数据出现除上述情形以外的异常情况时，应人工标注表 1中的

“其他”类标识符，并补充具体描述。

3.9 所有无效数据均应标注标识符，不参加统计，但应在原始数据库

中予以保留。

3.10 排除停止作业等因素，连续 3小时的 15分钟平均值不变的，不

参与统计。

3.11 当发生故障或临时断电时，至恢复供电后仪器正常运行止，该

时段内的监测数据应作为缺失数据。数据以故障或断电前 6个 15分钟值

的最高值进行统计。断电时间超过 48小时的，监测数据以断电前 72小时

内 15分钟平均值的最高值统计。

四、人工分级审核规则

易扬尘单位、各区环境监测站分别完成扬尘在线监测数据的初审、审

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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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数据初审规则

易扬尘单位自行或委托运维单位负责数据初审工作，主要对数据标识

符自动标注以外的仪器故障（如采样流量异常、加热除湿异常或校零校标

异常等情况）及其他情况导致的数据异常进行识别和报告。逾期未完成初

审，或未标注无效数据标志符的，平台将自动提交数据至审核环节。

4.2 数据审核规则

各区环境监测站负责数据审核工作，主要对初审提出的异常数据进行

确认，对超标数据进行复核，对在线监测数据逻辑性进行审核。

五、数据审核质量监督规则

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每月调度各区数据审核工作开展情况，并对数据

审核质量进行抽样检查，对发现的异常情况采取现场检查或使用便携式光

散射颗粒物监测仪开展现场快速比对测试等措施予以复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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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2

上海市扬尘在线监测异常数据初审报告（样张）

单位名称：

单位地址：

故障原因：

审 核 人：

负 责 人：

监测开始时间 监测结束时间
监测数值
（mg/m3）

故障原因 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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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3

上海市扬尘在线监测超标数据审核报告（样张）

单位名称：

单位地址：

超标次数：

超标日期：

15分钟均值超标情况：

监测开始时间 监测结束时间
监测数值
（mg/m3）

备注

报告编制人： 报告编制日期：

盖章处

负责人： 报告审核日期：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14日印发


